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總說明 

 

為提升本校整體空間使用效率，有效管理及運用學校空間，參採「財政部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

原則」及其他國立大專院校規定，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本要點共

計八點，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 本要點實施範圍。 

三、 本要點申請資格。 

四、 本要點空間使用費計收標準。 

五、 本要點租用空間相關規範。 

六、 本要點違反規定處理程序。 

七、 本要點特殊狀況處理原則。 

八、 本要點通過程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 

規定 說明 

一、 為提升本校整體空間使用效率，有效管理及運用學校空間，

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為提升學

校空間使用效率與管理運

用 

二、 本要點所稱校控空間(以下簡稱本空間)，係指由校方統籌運

用，供本校各單位或教師(以下簡稱租用者)申請作為專案計

畫、研究中心或實驗室等空間。 

校控空間由校方統籌，開

放予校內單位或教師申請

用於專案、研究中心、實

驗室等。 

三、 申請資格審查標準： 

單一計畫每年度核定經費超過新臺幣(以下同)三千萬元始得

申請；各單位或教師亦得推派申請人聯合申請本空間。 

校控空間申請門檻；各單

位或教師可聯合申請。 

四、 本空間收費管理規定如下： 

（一） 租用者獲分配空間後，應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並填具

切結書切結使用用途，並不得將使用空間轉借或設定任

何權利。使用期間總務處得視需要現場檢視空間使用狀

況。 

（二） 每次申請空間租用期限為一年或配合計畫執行期程。使

用期間因故須停止使用，或學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收回

該空間時，均須提前一個月以書面告知。屆期仍須租用

者，得申請續租，並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月，檢附資格

文件提出申請。空間租用事宜須經校園空間規劃小組及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方得租用。 

（三） 空間使用費：每月以每平方公尺一百二十元計收，各空

間使用費用以單價乘以面積計至元整（以下無條件進

位），應於租用前繳交一年之空間使用費後方得租用。 

（四） 水電費：前款空間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比照本校環境

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與臺灣電力公司規定計算;惟如借

用空間無法分設電錶者，個別電費以空間使用費二成計

收為原則，如經查獲用電量異常過高，得送校園空間規

劃小組重新審議其電費計收標準。 

（五） 空間租用未滿一年者，依實際使用月數計算，不足一個

月之部分，以一個月計算。 

（六） 依規定須繳納費用者，應於學校通知繳費日起一個月內

完成繳費，經催繳逾一個月仍未繳費且無正當事由者，

視為棄權，由校方收回租用空間。 

一、申請者須填具切結

書，符合規定及申請

用途並嚴禁轉借。 

二、租期為一年或配合計

畫，續租須一個月前

申請並經審核核定。 

三、每月以每平方公尺新

台幣一百二十元，符

合財政部國有公用不

動產收益原則。租金

含水費，電費另計或

以租金二成計收。 

四、逾期未繳費者視為棄

權，校方收回空間。 

五、 本空間使用管理規定如下： 

（一） 租用者除經許可就現有環境空間整修外，不得任意改建

或增建等室內裝修，租用空間之任何設備設置須符合本

校相關規定，並應善盡安全維護管理及分攤相關經費之

責任，如有違反規定，經各業務主管單位通知改善而仍

一、租用者須配合校內各

單位規範，禁止擅自

改建，如經通知仍未

改善或情節重大，校

方具終止使用權。 



未改善或違規情形重大者，得終止使用空間，如有造成

損害應照價賠償。 

（二） 租用者租用期間，如有相關維護修繕費用，或因使用行

為衍生其他稅賦，或因違反有關法令應繳納之罰鍰、費

用等，概由各租用者自行負責。 

（三） 租用者於租用期限屆滿或因故提前終止使用，應將所使

用空間回復原狀並清空搬離，並於生效日起算或收到終

止使用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無條件歸還。 

（四） 租用者未依核定交還時程點交返還者，日後不得再申

請。 

二、租用期間的維修費、

稅賦、罰鍰或法律責

任，全部由租用者負

責。 

三、租約期滿或終止後，

須「回復原狀」並清

空物品，在生效日或

收到通知後的一個月

內完成歸還，逾期者

不得再申請。 

六、 租用者使用本空間，如有違反相關使用規定者，得提報校園

空間規劃小組審議終止使用或日後不得再申請，如有造成損

害，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若租用者違反規定，將終

止使用或永久禁租；造成

學校損失，租用者須負起

賠償責任。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或其他特殊情形，得經專案簽請校長核

准後為妥適之處理。 

若遇特殊狀況，須專案簽

請校長核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明定通過程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 

民國 115年 3月 26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5年 6月 4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115年 6月 11日勤益科大總字第 1151200317號函發布 

一、 為提升本校整體空間使用效率，有效管理及運用學校空間，特訂定「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校控空間(以下簡稱本空間)，係指由校方統籌運用，供本校各

單位或教師(以下簡稱租用者)申請作為專案計畫、研究中心或實驗室等空

間。 

三、 申請資格審查標準： 

單一計畫每年度核定經費超過新臺幣(以下同)三千萬元始得申請；各單位

或教師亦得推派申請人聯合申請本空間。 

四、 本空間收費管理規定如下： 

（一） 租用者獲分配空間後，應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並填具切結書切結使

用用途，並不得將使用空間轉借、供借貸或設定任何權利。使用期間

總務處得視需要現場檢視空間使用狀況。 

（二） 每次申請空間租用期限為一年或配合計畫執行期程。使用期間因故須

停止使用，或學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收回該空間時，均須提前一個月

以書面告知。屆期仍須租用者，得申請續租，並應於期限屆滿前一個

月，檢附資格文件提出申請。空間租用事宜須經校園空間規劃小組及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方得租用。 

（三） 空間使用費計收標準：每月以每平方公尺一百二十元計收，各空間使

用費以單價乘以面積計至元整（以下無條件進位），應於租用前繳交一

年之空間使用費後方得租用。 

（四）  水電費：前款空間使用費包含水費，電費比照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中心與臺灣電力公司規定計算；惟如借用空間無法分設電錶者，個

別電費以空間使用費二成計收為原則，如經查獲用電量異常過高，得

送校園空間規劃小組重新審議其電費計收標準。 

（五） 空間租用未滿一年者，依實際使用月數計算，不足一個月之部分，以

一個月計算。 

（六） 依規定須繳納費用者，應於學校通知繳費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繳費，經

催繳逾一個月仍未繳費且無正當事由者，視為棄權，由校方收回租用

空間。 

五、 本空間使用管理規定如下： 

（一） 租用者除經許可就現有環境空間整修外，不得任意改建或增建等室內

裝修，租用空間之任何設備設置須符合本校相關規定，並應善盡安全

維護管理及分攤相關經費之責任，如有違反規定，經各業務主管單位



通知改善而仍未改善或違規情形重大者，得終止使用空間，如有造成

損害應照價賠償。 

（二） 租用者租用期間，如有相關維護修繕費用，或因使用行為衍生其他稅

賦，或因違反有關法令應繳納之罰鍰、費用等，概由各租用者自行負

責。 

（三） 租用者於租用期限屆滿或因故提前終止使用，應將所使用空間回復原

狀並清空搬離，並於生效日起算或收到終止使用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

月內，無條件歸還。 

（四） 租用者未依核定交還時程點交返還者，日後不得再申請。 

六、 租用者使用本空間，如有違反相關使用規定者，得提報校園空間規劃小組

審議終止使用或日後不得再申請，如有造成損害，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七、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或其他特殊情形，得經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為妥適之

處理。 

八、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租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單位名稱  
租用者 

(計畫主持人) 
 

分機/手機  

E-mail  

租用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租用地點  
面積 

(平方公尺) 
 

用途及使用規劃
（具體敘明申請單位原

總體空間配置現況及申

請租用必要性及租用空

間使用規劃，執行計畫

名稱、計畫執行年限，並附

相關文件。） 

 

租用空間

經費來源 

1. 空間使用經費來源： 

2. 電費經費來源： 

租用者所屬單位 總務處 研發處 
（計畫或研究中心） 

主計室 決行 

租用者 

簽章 
 

資產經營 
管理組 

出納組 

   系(所)主任  

  

院長  

備
註
事
項 

一、申請單位/租用者請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填列本申請單。 

二、租用之場地不得擅自隔間或任意修改既定設施。歸還時若產生回復或清潔費用由租用者支付。 

三、本申請單須經會簽單位核章並經校長簽准決行後，由租用者將本表(正本)送至總務處資產經營 

    管理組辦理租用手續。 

四、歸還時，應於租借屆滿前三日，至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辦理歸還手續。 

五、逾期未辦理歸還手續者，將依規定向租用者催收並追繳逾期使用費。 

六、租用者未依核定交還時程點交返還者，日後不得再申請。 

附表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租用切結書 

立書人【租用人/租用單位代表（單位職稱姓名）】（以下簡稱租用者）茲以【代表人/租

用單位】因【用  途】需要，向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租用後開【空間名稱】使用，雙

方議定條件如下： 

一、標的空間所在地、使用範圍及租金： 

（一） 空間座落：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57號      館     樓   室 

（二） 面積(m2)： 

（三） 租金： 

二、租用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惟研究計畫因故

中途廢止、或租用期間學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而提前一個月告知將收回租用空

間時，即視為用途改變之日，本契約之有效期間自該用途改變之日起自動失效，

租用者應在本契約失效一個月內遷出，將該租用空間交還學校。 

三、租用者於租用期間不得將空間轉租或租予其他個人或單位使用，或設定任何權

利關係。 

四、租用者對租用空間及其設施應盡管理、維護之責，除經許可就現有環境空間整修

外，不得任意改建或增建等，租用空間之任何設備設置須符合本校相關規定，若

有建築本體及固定設備大幅變更之須求，應依建築物公共安全相關法規提出計畫，

經相關單位審核，校長核定後始得進行。 

五、本切結書未規定事項適用「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規定。 

六、租用者願遵守本切結書之約定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控空間管理要點」之規定，

如有違反者，應即終止租用，責令搬遷，並對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 

七、租用者逾期不交還租用之空間時，應逕依申請表所訂罰則分擔比例與扣收費用

科目自相關經費中扣收。如有法律糾紛，雙方同意以臺中地方法院為公正審理機

關。 

八、其他特約事項： 

(一)租用者遷出時留置於租用空間物品，一個月內不搬離者，視為拋棄，任由學校

處理，搬運及清理費用由租用者自行支付。 

(二)租用者自租用空間後，願遵守本校之各項管理規定。 

九、本切結書一式二份，租用者與學校各執乙份。 

租用者 單位/職稱： 

姓名：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